
財政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
台財稅字第11304550030號

 

 

修正「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則」

第三點、第三點之一，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

則」第三點、第三點之一

部　　長　莊翠雲

稅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則第三點、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則第三點、

第三點之一修正規定第三點之一修正規定

三、稅捐稽徵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停止並追回納稅義務人享受租稅優惠待遇：

（一）屬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

１、稅捐稽徵機關查獲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情節重大時，應即依式（如附表）

調查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待遇情形。

２、納稅義務人享有前點第一款所定租稅優惠待遇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裁罰

後，檢附相關資料函報財政部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但追回租稅優惠

待遇之核課期間將屆者，得於查獲或裁處前先行函報財政部。

３、財政部審定屬本條項應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時，應即函復稅捐稽徵機

關，免函知納稅義務人。

４、稅捐稽徵機關接獲財政部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通知函，應儘速於核課

期間內補徵稅捐，將核定通知書及補徵稅額繳款書一併送達納稅義務人

後，將處理情形及送達證書影本送交財政部。

（二）屬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情形者：

１、財政部接獲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停止並追回納稅義務人租稅

優惠待遇，經審定屬本條項應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應即通知稅捐稽

徵機關，免函知納稅義務人。稅捐稽徵機關應依前款第四目規定辦理。

２、稅捐稽徵機關接獲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主管機關為辦

理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需要，查調納稅義務人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

租稅優惠待遇情形，其總機構所在地國稅局及地方稅稽徵機關應依式（如

附表）彙整該納稅義務人於其他地區國稅局及地方稅稽徵機關享受租稅優

惠待遇情形逕行提供，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並副知財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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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一、稅捐稽徵機關依前點規定停止並追回納稅義務人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

之待遇者，財政部應於該停止並追回處分確定年度之次年七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於該部網站公告納稅義務人姓名或名稱、享受租稅優惠待遇之年度

及稅目；屬前點第二款情形者，公告內容並應包含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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